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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寬頻上網業務營業規章 

 

第  一  條  

本規章依電信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規章所稱寬頻上網業務（以下簡稱本業務）係指本公司提供電信網路供用戶作發送、傳輸或接

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服務。 

第  三  條  

本業務之營業項目如下： 

1.Cable Modem 寬頻上網 

2.光纖寬頻上網 

3.寬頻上網加值服務 

本業務之服務契約內容，由本公司訂定，並載明於服務申請書、各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

變更時亦同。  

第  四  條  

申請租用、異動或終止本業務，應檢具申請書表及身分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但機關、學校及公營

事業機構得免附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本公司得配合客戶特殊需求，另以簽訂契約方式辦理。 

第  五  條  

因本服務係以有線電視業者之纜線傳輸，為使本服務得以運作，用戶同意於本公司履行本合約之

必要範圍內，得無償利用客戶之土地、建物、管道設施等佈設纜線或設備以順利提供本服務。  

第  六  條  

裝置於用戶端之電信設備限由本公司供租與維護；本公司已開放用戶自備者，得由用戶自備並自

行維護。 

前項用戶自備之電信設備，除應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審定證明外，並經本公司查驗合格後，

方予裝接使用。 

第  七  條  

用戶租用本業務所需屋內配線管道及裝設傳輸設備之場所與電力等設施，由用戶自備。  

第  八  條  

本公司應維持電信機線設備正常運作，遇有障礙應儘速修復。用戶自備設備者，遇有障礙應自行

檢修。如因而影響電信網路之傳輸品質或其他電路之使用時，本公司得暫停其使用，所有因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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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之責任問題應由用戶自行負責。  

第  九  條  

本業務之各項頻寬規格係參酌國際電信事業之營業慣例所制定，由於傳輸信號中含有傳輸技術所

必需之添加控制資訊，因此用戶使用本業務之實際傳輸速率即使在線路條件最佳情況下亦會低於

頻寬規格所載最大傳輸速率。用戶使用本業務之實際傳輸速率亦會因距離、纜線品質、周圍環境

干擾及用戶之用戶端設備等級等因素而受到不同程度之影響，因此本業務不提供保證速率。 

第  十  條  

本業務之租用期間，最短租期至少為一年。本公司得視業務性質或配合用戶特殊需要另訂最短租

用期間。 

第 十一 條  

用戶租用本公司之電信設備，應妥為保管使用，如有毀損或遺失，除因不可抗力所致者外，應照

本公司所定價格賠償。 

前項定價，本公司應考慮該設備原購置價格及折舊等因素。 

第 十二 條  

本業務之公告資費由本公司訂定，於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實施，變更時亦同。本公司得依業

務推廣需求訂定優惠方案，並於服務申請書訂定雙方約定事項及服務契約內容，並視為契約的一

部分。 

用戶租用本業務應繳之費用項目及收費標準，本公司應載明於網站，並視為契約的一部分。費率

如有調整時，按新費率計收。 

第 十三 條  

本業務經核准之詳細收費標準，應於各營業場所或網站公告，用戶租用本業務應繳之費用，應在

本公司通知繳費之期限內繳清，逾期未繳清者，本公司得註銷其申請或通知定期停止其使用，經

再限期清繳，逾期仍未繳納者，視為終止租用，本公司得逕行拆除其機線設備並追繳各項欠費，

並得暫停止用戶所租其他電信設備之通信。 

第 十四 條  

用戶租用本業務以本公司電路裝妥可供使用之日為起租日，起租日之租費不計，以本公司電路裝

妥可供使用之次日為起帳日。申請終止租用時，以電路拆除之日為終止租用日，終止租用日之租

費按一日計算；起租月及停租月之電路租費按實際租用日數計算。 

第 十五 條  

用戶申請暫停使用或因欠費致被暫停使用者，其停止使用期間，租費仍應照繳。 

第 十六 條  

用戶申請終止租用或因欠費而被終止租用，致租用期間未滿所規定之最短租用期限者，應繳納違

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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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用戶租用本業務，倘因本公司通信網路或系統設備發生故障而全部阻斷不通，本公司未於二十四

小時內修復，其租費之扣減按下列規定辦理。但本公司無須負擔其他賠償責任： 

連續阻斷時間(小時) 扣 減 下 限 

12以上－未滿 24 當月月租費減收 5 ％ 

24－未滿 48 當月月租費減收 10 ％ 

48－未滿 72 當月月租費減收 20 ％ 

72－未滿 96 當月月租費減收 30 ％ 

96－未滿 120 當月月租費減收 40 ％ 

120小時以上 當月月租費全免 

前項阻斷開始之時間，以本公司察覺或接到用戶通知之時間為準。但有事實足以證明實際開始阻

斷之時間者，依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為準。 

本公司得視業務性質或配合用戶特殊需要另訂扣減標準。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因業務上所掌握之用戶基本資料均屬機密。除當事人要求查閱本身資料，或符合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十三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外，本公司不對第三人揭露。 

第 十九 條  

本公司如因情勢變更，必要時得暫停或終止全部或一部業務之經營，用戶不得異議或要求任何補

償。但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之日前六個月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並於三個月前公告或通

知用戶。  

第 二十 條  

本規章於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備查後公告實施，變更時亦同。 


